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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矿业发达国家，正在开采的矿山由三种分别独立的基本权利构成：矿产的归属物权、可以开发的特许权

和实际开发的探采权，即“三权分立”。矿产物权属排他性支配权，不需行政许可；特许权和探掘权是政府依法管

制的市场准入，要经严格许可；其以“三权分立”为基本框架构建整个矿业制度。在我国，是“三权”合一的“一权制”

矿业制度，比如采矿许可证是矿的产权证、市场准入证和采矿企业批准书的“一证制”。“一权制”与“一证制”使矿

业制度走入困境。应按“三权分立”模式重构我国矿业制度，制定以社会管制为核心的《矿业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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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三权分立”矿业制度概述 
 
矿业发达国家的矿业立法，取向以社会管制为重

心的市场准入制度的构建，一般以矿业环境保护、矿

业场所安全与健康保护、矿业市场主体的权利界定和

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等为主要内容。而且，其立法重

点放在矿产的开采方面。因为开采比勘探更影响社会

公众利益，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笔者

重点从矿山开采方面进行分析，至于矿产勘探制度与

开采基本相同。国外矿业立法，主要是以矿产物权、

特许权与采掘权等三种权利为基本框架而构建整个矿

业制度体系的。其中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巴西、波兰、

法国和土耳其等。 
我国的矿业制度与矿业发达国家的相距甚远，因

此，对国外矿业管理制度的认识前提是先辨析国内其

他行业相近而又比较成功的 “三权分立”制度，以避免
对国外矿业制度理解的先入为主现象。国内相近的“三
权分立”制度是房地产开发和机动车行驶。有学者曾提
出，国外的矿产权和矿业公司是分开的，我国的土地

使用权和房地产公司、汽车所有权与汽车驾驶人也是

分开的，唯独矿业制度是合二为一的。[1]国内的土地

使用制度以及机动车行驶制度的基本构建都是“三权
分立”的。 

以城市房地产开发为例，可分为土地使用权、规

划许可和建筑许可权、工程承建权，三个权利分别而 

独立存在。一是民事方面的土地使用权。按照法律，

国有土地通过市场出让给私人，出让程序是典型的民

事行为，受让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将受让土地入股、

合资合作开发或转让。二是房地产公司的开发权。依

法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即使有了归属权明确的土地也不

得擅自开发，必须依法获得职能机关批准的用地规划

许可、建筑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以后才可以开发。

三是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建权。可以开发不是实际开发，

只有经国家许可的、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才能按照建筑

施工许可的内容进行实际施工。 
再如机动车行驶的基本制度框架也是三种权利分

别设立的。一是机动车的归属物权。有了属于自己所

有的机动车是一种静态物权。二是机动车的行驶权。

机动车买回来以后停在自己的车库里与可以上道路行

驶的性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后者必须经过许可。

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有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行驶许可是法定的要件。三是机动车驾驶

权。只有经过考试合格并由国家机关许可的人才有权

实际驾驶机动车，没有驾驶证的机动车所有权人没有

权利驾驶归属于自己的机动车上道路。因此，只有机

动车的归属物权、可以行驶权与实际驾驶权分别而同

时存在，才能在道路上实际行驶。 
国有土地开发与机动车行驶有区别：一是土地开

发属于不动产权而机动车行驶系动产权；二是机动车

的行驶许可权对物不对人而可以随车转让，土地开发

许可权应由特定的开发主体持有而不得转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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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与机动车行驶有着更多的共性。其一，静态

归属物权与动态利用物权分别设立。明确了归属物权

的土地或机动车，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排他性支配

权，不受他人干涉，也不受公权力的限制，与其他动

产或不动产物权处于平等地位，无论是国家、集体还

是私人的归属物权，一律平等。要开发土地或要行驶

机动车是区别于静态物权的动态利用。动态利用是静

态归属权的继续状态，但与归属权截然不同。物的动

态利用权是不自由的，要受到众多的尤其是公法规定

的公权力限制，行政许可就是政府的一种直接限制。

其二，动态利用权分为“可以利用”和“实际利用”。可
以利用权，是物权利用(区别于流转)的市场准入制，
是物权主体支配于物的一种权利能力表现，与准许进

入市场的特定物不可分割；实际利用权，是主体本身

的市场准入制，是主体进入市场的行为能力和资格，

与准予进入市场的特定物没有必然联系，但与准入市

场的行为主体不可分离。最后，可以利用权属于行政

许可的特别授权。可以利用与实际利用的市场准入都

是一种公权限制，但可以利用权受到更特别的限制。

所谓特别，就是法律明确规定某类动产和不动产物必

须经过许可才能进入市场利用。一般物的市场流转是

自由的，多数物的利用也不受政府干涉和限制，但少

数物的利用必须受到公权力的严格限制。是否要经过

特别限制的许可，是由物在利用时的社会性程度决定

的。德国物权法学家沃尔夫总结：“所有权客体满足的
社会重要功能越多，就可以对所有权进行越大的限

制。”[2](40)自行车的利用不需要行政特别许可，因为自

行车的行驶对公众的危害性不大，很少造成难以挽回

的损失后果。而机动车不进行特别管制则会对社会危

害很大，如果没有明确的号牌，出了交通事故逃逸以

后无法找到责任人。因此，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公众利

益的物权客体的市场利用必须进行特别的事前管制，

才能有利于进入市场后的事中监督和事后处置，才能

保护各方的利益。 
(一) 矿产的静态归属物权独立并由民法调整 
多数国家将矿产资源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

物权并初始界定为国家所有，然后又将整体性的矿产

资源或矿藏与特定块段的矿产进行区分。矿产，是从

整体性矿产资源中通过分割而独立出来的可以用货币

计算的矿产资源资产，是通过开采活动能够从土地中

分离为矿产品的主要劳动对象，是矿产资源与矿产品

的中间物品。矿产在明确归属物权后则成为“矿产权”
或“矿产使用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以及矿产品所有
权不同，矿产权是投入生产的一种基本要素，是投入

品，而矿产品是产出品，矿产资源既不是投入品也不

是产出品。“矿产权”独立和明晰的目的之一，从国有
矿产资源中独立出来的矿产权通过市场让渡给私人，

并没有影响国家的专有权地位，反而实现了国家所有

权的价值。其目的之二，是为了寻求矿产权在整个物

权体系中的平等地位。矿产权是矿产物的静态归属权，

可以自由流转和排他性支配，不受他人以及公权力的

限制、干涉；与我国的机动车与土地使用权等其他物

权一样，受平等、协商一致的民事法律调整。矿产权

是普通的民事物权，那么，由于有专门的私法性民法

调整而无需在矿业公法中做出更多的规定。所以，多

数国家在矿业法中只以简略的条文明确矿产权的民事

物权地位。 
如《波兰地质与采矿法》关于矿产使用权的规定

很简单，该法第 7条第 2项规定：“国家财政部而不是
任何其他人可以使用矿床以及通过设置采矿使用权来

处分此项权利的”，财政部是出让“采矿使用权”的唯一
主体；第 10条规定：“采矿使用权的设置是通过合同
来进行的⋯⋯设立、变更或转让采矿使用权之合同，

为防失效，应以书面形式”，自由是合同的重要原则，
强调合同形式是为了明确矿产使用权流转的自由性；

第 13条进一步规定：“民法中与权利使用有关之规定
亦适用于采矿使用权”，这就保障了采矿使用权与民事
其他权利的平等性。《巴西矿业法典》更简单，唯一规

定是第 83条：“普通法适用矿产权”，在矿业特别立法
中没有对“矿产权”的归属、流转等做出更多的规定。
法国的矿产资源做为土地的一部分，多数随土地初始

界定为私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属于国有矿床，因而在

《法国矿业法典》中除了规定“权利人应向地表主人缴
纳地下资源租金”这一条以外，很少有关于矿产权的其
他规定，当然，私人产权也不必要再由公法去调整。 

(二) “可以利用”的特许权设置是各国矿业立法的
核心内容 
特许权，是某物在普遍禁止利用条件下的特别准

许，是行政机关依法对于可能给社会和他人造成重大

损害的行业所进行的直接性社会管制，属于产业的市

场进入管制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矿业开发尤其是

矿山的开采，在环境、矿业场所安全以及相邻关系等

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建筑、化工和爆炸物品制造行业。

而且，其影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被影响的人很难通

过市场交易来防止影响的发生以及很难以补偿方式填

平所承担的成本从而容易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这种不

公平现象属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市场总是鼓励矿山企

业将环境作为弃置固体废物和排放废气、废水的垃圾

场。市场失灵时必须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以弥补市场

的不足。矿业特许权就是“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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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方式，是各国矿业制度的核心内容。 
任何人非经特许授权不得开发矿产，这是多数国

家的通行作法。巴西将特许权写入宪法，《巴西宪法》

第 168条规定：“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须得到联邦根
据法律颁发的批准或特许。”《巴西矿业法典》进一步
规定，矿产勘探只需要相应机关批准，而矿产开采要

经严格的特许。《波兰地质和采矿法》第 15条规定：“以
下活动要求取得特许权方能进行：1、矿床的普查与勘
探；2、矿产的开采；3、物料在表之非储层储放及废
料在地下采坑的储存。”可见，波兰的勘探与开采均要
经过特许。《法国矿业法典》第 22条规定：“矿山的开
采，即使地表主人的开采也只能是依特许权或开采许

可证而进行。”这些法律的规定，就像我国的机动车辆
行驶一样，即使有了明确归属的物权，也不能擅自进

入产业市场，必须经过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才可以利

用。所以，排他性支配的“矿产权”与严格限制的“矿产
开发权”有着明晰的界限。 
特许权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而不

是相邻私人的利益，其方向与我国汽车行驶许可相近。

《波兰地质与采矿法》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了特许权授

予的要求：明确的矿产归属权；采掘作业的规模和方

式；矿床综合利用的程度及其保证实行的具体方式；

矿床开发计划；矿区复垦计划；环境预期影响的评价，

特别强调的是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开发矿山的申

请人符合法定要求的则许可成为特许权人，并就要求

的内容与特许机关订立矿业行政合同，作为市场进入

者对许可内容的书面承诺。特许权在依法登记后才能

实现该矿产“可以开采”的目的。在巴西，特许权授予
的地位和要求都很高。对特许的要求，都是以申请人

的义务明确规定在矿业法典中的，如必须守法、合理

开发、与第三人利益关系、环境与安全、保护水源等，

尤其注重“矿床的经济开发计划”，在矿业法典及其规
章中对计划的内容、批准和监督都作了详细规定。一

旦违反了特许权授予时所明确的义务，则撤回特许权

并承担相应责任。《法国矿业法典》第 26条规定：“凡
不具备开采工作所必须的技术和资金能力的，不能取

得特许权。”技术、资金、保证金等，是多数国家授予
特许权的法定要求。 

(三)  “实际利用”的采掘权由有资质的采矿企业
行使 
有了特许权不等于能够从事采矿活动，必须由专

门的、有相应资质的、能独立地承担责任的采矿企业

实际开采。《巴西矿业法典》第 37条规定：“只有采矿
企业方可有资格得到开采权。”多数国家将直接进行采
掘的采矿企业与特许权人分开，从而使采掘权独立于

特许权而存在。采矿企业与特许权人有着以下根本区

别。 
一是主体不同。波兰分为“企业主”与“采矿企业”，

《波兰地质与采矿法》第 6条明确规定：“企业主，指
拥有进行本法所管理之活动的特许权的一个当事人；

采矿企业，指一个企业主所使用的在技术上及组织上

集合在一起的方式，以直接从事矿产的开采，包括在

技术上与之有关的矿业工程，建筑及选矿设施和设

备。”《土耳其采矿法》将特许权称为“采矿执照”，其
主体分为“采矿执照”持有人和“采矿许可证”持有人，
后者专门从事开采活动，就相当于我国的建筑工程公

司或驾驶员。矿产权人、特许权人与采矿企业的不同

主体，是指设立的不同性，分别设立却可以兼任而合

并。矿产权人与特许权人一般都可以合并，而特许权

与采掘权，有的国家合二为一，如巴西规定采矿企业

可以申请特许权，相当于我国的行驶权和驾驶权归一

人持有；波兰则不允许，只允许企业主“使用”采矿企
业，相当于我们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承建施工一样。 
二是主管机关不同。《波兰地质与采矿法》第 16

条规定“特许权均由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森林部授
予”；第 109 条规定“国家采矿监督机构对采矿企业的
经营行使监督和控制”，采矿监督机构包括国家最高采
矿办公室及地方采矿办公室；两个不同的主管机关又

相互配合，第 116条规定：“当采矿监督机构认定企业
主违反了特许权中规定的条款时，应立即将此通知特

许机构。”《巴西矿业法典》第 7 条规定“共和国总统
通过法令颁发开采特许”，在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并在
矿产地举行颁发仪式，说明特许权的地位很高；第 80
条规定“采矿企业，为获得勘查或开采矿床权，或在国
内从事采矿活动须有矿业能源部长颁发的批准书”，这
个批准书相当于机动车驾驶证。 
三是对采矿企业的要求不同。依法设立的采矿企

业，根据特许授权时所审批的开发计划，在工作场所

安全与健康、矿产资源合理管理、矿区建筑与矿山设

备、环境保护、危害预防和改正、矿业用工、矿山技

术等方面提交一份采掘经营计划，由管理采矿企业的

行政机关以决定的方式审批。审批通过了的开采经营

计划作为以后检查监督的依据，如果采矿企业在开采

中违反开采经营计划，视其违反程序依法进行处置，

直至停止经营。同时，矿业法在采矿企业的进入以及

采矿企业的退出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最后是流转程度不同。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允许

特许权流转，特许权依附于矿产物权转让、抵押和入

股，就像我国机动车的号牌和行驶证跟随机动车流转

一样。但是采矿企业的资质及其开采经营许可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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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土耳其采矿法》第 27条规定“采矿许可证不得
转让，采矿执照可根据规章作为一个整体转让”(采矿
执照相当于机动车行驶证)。《巴西矿业法典》第 55条
规定：“如果特许权所有人按法律手续将特许权转让或
抵押，由特许权而产生的权利、义务、限制和效果都

将继续有效。转让或抵押只有在开采特许登记簿上登

记备案后才有效。”当然，特许权的流转必然是跟随矿
产物权流转，特许权单独流转是没有意义的。 
 

二、我国“一权制”矿业立法模式的困境 
 
国外“三权分立”的立法模式，是符合矿业开发特

点的应然性体现。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为市场、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分工、责任、权利等提供了合理的规范，

让其在各自的轨道上行为。相比之下，可以发现我国

三合一的“一权制”立法及其理论的缺陷。 
(一) 我国“一权制”的现行立法及其理论 
对于我国，也以采矿权为重点进行分析。我国《矿

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6条对探矿权与采矿权分别进
行了界定，其中“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
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

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

权人”。采矿权的法定含义是整个采矿权制度的基本框
架。这里的采矿权、采矿权人和许可证是三合一的：

矿产权、可以开采权与实际采掘权，合并成唯一的“采
矿权”；主体是唯一的，既是获得矿产品的采矿企业，
也是可以“开采矿产资源”的特许权人，还是“许可证规
定范围内”矿产物权的归属者，统称为“采矿权人”；一
个采矿许可证是“规定范围内”矿产归属的产权证，也
是在该范围内可以开采矿产和实际采掘矿产的两个市

场准入证，属于三证合一。问题的关键是，“三合一”
的“合”，不是分别设立后在行驶中的合并，而是一次
性设立的不可分割的“一权制”。因为该规定范围内矿
产物权出让、可以开采该矿产资源的特许权授予以及

实际采掘该矿产的批准，是唯一的行政职能机关及其

一次性的行政决定所完成的。以“一权制”为基本框架
构建我国现行矿业制度体系和按照“一权制”实际操
作，明显地违反了矿业的一般规律：矿产的静态归属

物权属平等的民事范畴，应由市场配置 ，矿产动态利
用的限制应由公法规定的政府进行管制。“一权制”则
由政府越位取代了市场的配置功能，政府越位而导致

公权力管制的缺位。这就是我国现行矿业制度的整体

安排。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不但没有质疑探矿权或采矿

权“一权制”的弊端，还将不同质的探矿权与采矿权捆
绑成“矿业权”。 矿业权理论就像个“玻璃盒”，看得见
但又触摸不到。将采矿权(或探矿权)的归属物权、特
许权和采掘权(或钻探权)的三个独立权利整合为一体
装进“玻璃盒”，则三个独立权利相似于整体中的三个
面而表现为一个“三棱形”的“玻璃盒”。当学者站在“三
棱形”不同的面去阐释时，“玻璃盒”似乎成了一个“魔
盒”。站在“三棱体”的矿产物权这个面看“玻璃盒”时则
认为：“矿业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是一种物权。”[3]矿

业权归属物权，是由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

所以《物权法》也在这种无奈的条件下将探矿权与采

矿权列入用益物权。而当站在“三棱形”的特许权这个
面观察“玻璃盒”时则指出：“矿业权的‘权’仅仅是从事
矿业活动的‘特许权’，这种权利并不包括相应的矿产
资源物质。”[4]这样否认矿业权还有矿产物权另一个面

的存在，并因此得出结论，矿业权是由公法调整的，“矿
业权的设立离不开行政许可”。 [5]还有学者站在“三棱
形”的采掘权(或钻探权)的一面看“玻璃盒”时总结：矿
业权是矿业项目投资的经营行为，“矿业权的安全性，
是指在矿业投资的不同阶段，如矿业勘查、矿山建设、

开采、闭坑等，矿业权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稳定

性”。[6]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总结一面而否定另外

两面，也有学者整体地看“玻璃盒”，“矿业权作为国家
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建立在国家对自然资源

所有权之上，是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通过行

政许可方式予以设立的⋯⋯对申请人的资质条件进行

严格的审查，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相应资质的

申请人，才有可能被行政机关授予矿业权。”[7]从整体

上看，矿业权包含了矿产物权、行政特许和资质条件

等，因而“学者对矿业权的物权属性主要有准物权说、
特许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自然资源使用权说” [8]等众

多性质的分析。其实，整体论者从整体上概括这个“玻
璃盒”，比其他人从其中一面得出的观察结果更加糟
糕，因为整体论者牺牲了普通的法理逻辑而换来了外

在的整体联系。比如，整体论者关于“矿产资源的所有
权人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矿业权的理论，就是为了
将矿产物权与行政特许硬扯到一起而不顾所有权人与

行政许可主体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也不顾物的所有

权人不能行使行政许可的基本逻辑。 
(二) “一权制”法律制度在实施中的困境 
我国现行“三合一”的采矿权制度，在实施中处置

矿产权或行政许可权时总是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而矿

业开发中的矿难频发、资源流失和浪费、环境破坏以

及市场秩序紊乱等，都缘于两难选择。我们通过实证

分析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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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矿产权招拍挂的有偿取得方式难以实行。

有偿使用才能保障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我国从 2006
年起一律实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按照国务院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国土资源部《探

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的规定：以招拍

挂方式确定的中标人、竞得人，按成交协议交纳约定

的交易费用则发给采矿许可证而成为采矿权人。这在

表面看来是以招拍挂的公平竞争程序出让，实质上是

在以有偿出让矿产的名义和民事交易的形式掩盖出让

公权力行政许可的事实，最终又回到“整体论者”关于
“所有权人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矿业权”的理论上去
了。这就相当于机动车市场交易成功时授予车主行驶

证和驾驶证。有偿出让矿产权却最终出让公权力的现

象，在权利处置时又是反过来的。按照国务院和国土

资源部的规定，未按协议缴纳费用的，由行政许可机

关罚款直至吊销许可证，不服行政处罚的可以申请复

议或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出让矿产权引起的民

事纠纷，以行政强制处罚和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也

相当于因为机动车车款纠纷而由行政主管机关吊销其

行驶证和驾驶证。这种规定明知是错误的，但在“一权
制”条件下只能错误的存在。 
其次，矿山企业承担的法律责任难以明晰。《矿产

资源法》第 42条规定：倒卖采矿权牟利的，则吊销采
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至今，我国没

有相关解释以明晰不许倒卖的是矿产物权还是行政许

可权。其实，“一权制”的采矿权因互不独立而无法明
晰。《矿产资源法》第 44条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
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处以罚款，可以吊销采矿许可

证。”破坏性开采属于采矿企业的行政违法行为，如果
给予吊销采矿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必须将矿产物权也

没收了。这就是说，吊销驾驶许可证时必然将合法的

机动车辆没收。这种法律实施中的尴尬也是因为“一权
制”所致。 
再次，矿产权有偿取得后的市场流转是个难题。

矿产物权是从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以后依

法出让而设立的，与其他物权一样应当在市场上自由

流转，依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转的矿产权才能效用最

大化。但是现行矿业制度严格限制流转，甚至明确“禁
止倒卖牟利”行为。矿产权在市场经济下的必须流转与
法律制度严格限制流转的冲突，催生了扩股、承包和

变更法人等众多的地下流转现象。因此，许多学者指

出法律严格限制流转的不当性。但是，在“一权制”条
件下允许自由流转要比严格限制流转的后果更严重。

因为“一权制”的主要流转对象不是矿产权而是行政许
可权，受到严格管制的特许权和采掘权一旦允许自由

流转而摆脱了职能机关的监管视线，将会有破坏环境、

矿难频发、资源浪费等现象的不断发生。在这一方面

的监管不力都会酿大祸，如果完全失去监管后果会更

严重。因此，在 “一权制”条件下宁可让物的价值损失
也应保护公众利益，严格限制流转是迫不得已的制度

安排。 

最后，矿产资源整合运动更不容易。从 2005年起
进行了全国性的矿产资源整合，尤其煤炭资源整合政

策，不顾一切地往前推进，学者则在一边议论颇多。

矿产资源开发点多面广，市场进入主体过乱过多，必

须进行整合。但是，整合的重点对象是矿产资源，还

是可以开采的特许权，或者是实际开采的采矿企业，

没有也无法明确。整合的名义和标准是针对矿山企业

采掘的年生产能力，比如煤炭生产从单井年产 9万吨
提到年产 30万吨、年产 90万吨、年产 120万吨，在
规定期限内不能达到产能的则退出市场。这样，许多

由政府许可的采矿企业因政策变化而被赶出市场，过

去已明确了归属权的剩余矿产也强制性收归国有，使

人们认为排他性支配的物权在政府面前没有了保障。

实际上，采矿企业的产能标准只是整合的手段而已，

最终却是矿产物权的整合，多数中小采矿企业退出了

市场，留下的矿产资源向大型矿山企业甚至集团企业

集中，逐步走向资源垄断。资源整合本来是市场的功

能，但特许权和采掘权的整合又是政府的功能。因为

“一权制”现象而让政府取代了市场的功能，这就导致
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加速了资源垄断的形成。 
 

三、建构我国矿业制度“三权分立” 
立法模式的主要障碍 

 

三权分立的矿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矿产权独

立，是将国有矿产资源的某特定区域资源分割出来，

单独设立区别于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矿产物权，在

市场上出让给私人，私人受让后设立的矿产权能排他

性支配。私人受让的矿产权与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之

间产权界定清晰。矿产权的设立不与公权力行政许可

搭界，是独立的民事行为，有了归属明确的矿产权以

后依法定要求申请特许权，申请人与矿产权人并不是

同一的。只有获取了特许权的特定矿产才能让采矿企

业实际开发。矿业开发的“三权分立”，能各负其责各
享其权，假设给予吊销特许权或采矿企业停产停业的

处罚，也不会涉及矿产物权。“三权分立”使市场、政
府、企业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是构建我国矿产制度

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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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国构建“三权分立”的矿业制度体系，
还有诸多的障碍。其一，我国矿业制度仍处于计划经

济体制下。矿业立法受原苏联模式影响较深，苏联解

体后的独联体国家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基本上转变

了原苏联模式，而我国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

之中。将国有矿产资源奉上神圣地位，用公权力分配

民事物权。学者将行政许可方式分配物权称为有“浓厚
公法色彩的私权”，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走计划经
济的道路而找不到方向时，则给矿产物权贴上一个

“准”字，有了“准物权”则可将所有讲不清的理论均归
责于“准”，即矿产物权的非典型性。[9]国有矿产资源

是典型物权，到私人时成了准物权，前者到后者的变

换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秘密。尤其是这种变换，不能给

矿产权正常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而阻碍了现代矿业制

度的建立。其二，我国行政特许制度设置的重大失误。

《行政许可法》第 12条及第 53条规定：以行政许可
方式分配稀缺资源。起草《行政许可法》的专家、向

全国人大说明《行政许可法草案》的官员以及从事行

政法研究的学者，异口同声的结论是：“特许的主要功
能是分配稀缺资源。”[10](9)凡是有价值的资源都是稀缺

的，特许功能是分配稀缺资源的结论实在离谱。在国

外，行政特许是对有严重社会影响的行为在进入市场

时的事先管制；在国内，一般行政许可都是政府对某

一行为的事先准许，也不与“稀缺资源”有关联。唯独
我国在行政特许方面严重错位，这是矿产特许制度的

一大障碍。最后，现行矿业立法的价值取向不科学。

目前立法，主要是以“矿”的物权为中心的财产性《矿
产资源法》，主要是围绕矿产资源的分配、保护、税费

等做出规定，还不是以“采”的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管制
性《矿业管理法》，因而无法将特许权设置、开采的安

全、环境保护、矿业相邻关系等重要内容纳入法律之

中。因此，现行立法走向是构建现代矿业制度的障碍，

必须重构矿业基本制度体系，制定一部以社会管制为

核心的《矿业管理法》，甚至应着手制定《矿业管理法

典》，才能将“三权分立”作为法律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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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eparating rights in mining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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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me foreign countries, mines are constituted by three basic rights: ownership of mineral property, mining 
concessions and the right of actual mining. Mineral properties are exclusive rights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 
While concessions and mining rights are 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for which a strict licensing is indispensable. 
These three separating rights constitute the whole mining system. In China, the mining system of three rights are 
merged. Mining permission is a certificate of property, market access certificate and mining of ratification. One right 
and one certificate system makes mining system hard to go on. China’s mining system should be constituted by 
separating rights, and the Mining Management Act be formulated by the core of soci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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